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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州中文联赛规则
第1章 演讲比赛评分标准和细则
第 1 条： 组别设置和演讲时间限制
	组别
	考生对象
	至少时间
	最多时间
	水平相当于

	第一组
	1年级学生
	45秒
	2分钟
	《中文》第一册

	第二组
	2年级学生
	45秒
	2分钟
	《中文》第二册

	第三组
	3年级学生
	1分钟
	2.5分钟
	《中文》第三册

	第四组
	4年级学生
	1分钟
	2.5分钟
	《中文》第四册

	第五组
	5年级学生
	1分钟
	2.5分钟
	《中文》第五册

	第六组
	6年级学生
	1.5分钟
	3分钟
	《中文》第六册

	第七组
	7年级学生
	1.5分钟
	3分钟
	《中文》第七册

	第八组
	8年级学生
	1.5分钟
	3分钟
	《中文》第八册

	第九组
	9年级和9年级以上的学生
	1.5分钟
	3分钟
	《中文》第九册

	第十组
	1年级以下的学生
	45秒
	2分钟
	

	第十一组
	CSL的学生
	45秒
	2分钟
	


第 2 条： 评分项目和比例分配：
	项目
	发音正确
口齿清晰
	身体语言
面部表情
	声音声调
感情表达
	流利程度
	内容
	时间控制

	比例
	20%
	20%
	20%
	30%
	10%
	超过或不足时间以每10秒在总分（百分制）里扣1分


第 3 条： 单项评分方式：
为了便于电脑输入，裁判按9分制（一位数）给每项内容评分。9分为最高，0分为最低，没有小数。9分制与百分制对照表：
	9分制
	0
	1
	2
	3
	4
	5
	6
	7
	8
	9

	百分制
	80
	82
	84
	86
	88
	90
	92
	94
	96
	98


第 4 条： 评分标准：
	项目
	裁判给分标准

	发音正确
口齿清晰
	一般给5分(即百分制的90分)。如有字发音不正确，或读得不清楚，酌量扣分。如果没有错的发音，且每个字都讲得清晰，视满意的程度加分。

	身体语言
面部表情
	一般给5分(即百分制的90分)。如身体语言或面部表情运用不够，或运用不当,酌量扣分。如能正确运用，并且贯穿始终，视满意的程度加分。

	声音声调
感情表达
	一般给5分(即百分制的90分)。如运用声音声调表达感情不够，或运用不当,酌量扣分。如能正确运用声音声调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措来表达感情，并且贯穿始终，视满意的程度加分。

	流利程度
	一般给5分(即百分制的90分)。如有不适当停顿，或记不起来，重复，串句等不流利的现象,酌量扣分。如果演讲熟练，表达流利，视满意的程度加分。

	内容
	一般给3分(即百分制的86分)。如主题不突出，或内容太分散，或文不对题，或内容不宜，酌量扣分。如果主题突出，论证严密，内容健康，或属于自己创作，视满意的程度加分。背诵他人作品者最多得5分。自创者额外加最高至4分的附加分

	时间控制
	记下超过上限或低于下限的秒数。输入计算机后，计算机会以每10秒在总分里扣1分（百分制）


第 5 条： 裁判安排与总分计算规则：
每组5名裁判（包括裁判长）负责评分，一名计时员负责计时，一名计分员负责电脑输入和程序操作，两名监分员负责传递计分单并监视电脑输入。电脑将自动剔5名裁判给的最高分和最低分，将剩下3名裁判给的分取平均。
第 6 条： 名次排列方法：
按总分排列名次，从而决定获第一、二和三等奖的人选。当总分相同而出现并列名次时，依次由“流利程度”，“发音正确口齿清晰”，“声音声调感情表达”，“身体语言面部表情”和“内容”单项得分的高低决定名次。如果所有单项得分都相同时，名次并列。
第 7 条： 演讲比赛总裁判长：
整个演讲比赛设一名演讲比赛总裁判长全面负责演讲比赛和评比工作。演讲比赛总裁判长职责如下：
第 1 款 考生分组；根据每组人数确定每组奖等和个数。
第 2 款 提前两星期准备好计算机计分程序，并至少由3个人分别独立试用验证；准备一份计分程序使用说明。
第 3 款 提前一星期落实将考生名单输入计算机计分程序的工作；并指导记分员将计算机计分程序装入计算机, 给每个记分员发一份计分程序使用说明并演示和讲解计分程序使用方法。
第 4 款 提前准备印有考生姓名和演讲题目的评分单。
第 5 款 分配考场。
第 6 款 给各组配置裁判长，裁判，计时员，记分员和监分员。
第 7 款 赛前半小时,召开裁判长和裁判会。
第 8 款 协调各组。
第 9 款 复核各组的评分结果,并将最后获胜名单送至联赛办公室。
第 10 款 收集并保管计分程序和原始数据。
第 11 款 开赛15分钟报告实际参赛学生人数。
第 8 条： 演讲比赛裁判长：
每个演讲组设一名演讲比赛裁判长，其职责如下：
第 1 款 比赛开始之前半小时参加演讲总裁判长召开的裁判会议，并领取全组的评分单和评分标准。
第 2 款 提前10分钟返回各自负责的比赛教室（参考比赛节目单），发给该组每位裁判和计时员评分纸和评分标准。
第 3 款 负责比赛全过程，包括掌握比赛进度，演讲顺序，核对演讲者名字和编号，负责解释评分标准，和回答裁判员，其他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
第 4 款 同时履行一个演讲比赛裁判员的职责
第 5 款 本组比赛结束，指挥参赛学生进入主会场。
第 6 款 向计分员收回比赛结果，核对并签名后再交给演讲总裁判长。
第 9 条： 演讲比赛裁判员：
每个演讲组设若干演讲比赛裁判员，其职责如下：
第 1 款 提前10分钟到达指定的教室（参考比赛节目单），领取评分单和评分标准。
第 2 款 核对演讲者名字和编号，按评分标准在评分单上给每位学生各项指标评分，。
第 3 款 比较全组学生演讲水平，尽量保证分数的公平。
第 4 款 交回评分纸前，在评分纸上签名。 

第 10 条： 演讲比赛计时员：
每个演讲组设设一名演讲比赛计时员，其职责如下：
第 1 款 提前10分钟到达指定的教室（参考比赛节目单），领取评分单和评分标准。
第 2 款 用计时表为每位学生记录下演讲时间，把此时间与该组的标准时间比较，将两者之差记入评分单。
第 3 款 交回评分纸前，在评分纸上签名。 

第 11 条： 演讲比赛计分员职责：
每个演讲组设一名演讲比赛计分员，其职责如下：
第 1 款 准备一台Lap Top计算机。
第 2 款 提前一星期与演讲比赛总裁判联系，获取已输入考生名单的计算机计分程序，核实考生名单和计分程序的功能。
第 3 款 从演讲比赛总裁判处领一份计分程序使用说明，并试用计分程序以熟悉其使用方法。
第 4 款 比赛时，将各评分和计时输入计分程序。
第 5 款 将前十名的总分抄到一份评分单上，并注明名次。
第 6 款 签名后交给演讲裁判长。
第 7 款 将计分程序和原始数据拷入光盘，通过演讲裁判长或直接交给演讲比赛总裁判长。
第 12 条： 演讲比赛监分员职责：
每个演讲组设一名演讲比赛监分员，其职责如下：
第 1 款 传递计分单并协助和监视电脑输入。
第 2 款 监视总分统计和名次排列。
第 3 款 完成演讲裁判长交给的其它工作。
第2章 拼音和阅读比赛评分标准和细则
第 13 条： 组别设置和考试时间:

	组别
	考生对象
	时间
	学生水平相当于

	拼音第一组
	K-1年级学生
	60分钟
	《中文》第一册

	拼音第二组
	2年级学生
	60分钟
	《中文》第二册

	拼音第三组
	3年级学生
	60分钟
	《中文》第三册

	拼音第四组
	4-5年级学生
	60分钟
	《中文》第四册

	

	阅读第一组
	4-5年级学生
	60分钟
	《中文》第四册

	阅读第二组
	6-7年级学生
	60分钟
	《中文》第六册

	阅读第三组
	8-9年级学生
	60分钟
	《中文》第八册

	阅读第四组
	10年级以上学生
	60分钟
	《中文》第十册


第 14 条： 拼音和阅读组评分标准：
第 1 款 总共120道考题，每道考题1分(其中基础考题数量占全部考题数量的50%，高于基础考题的中级考题占30%，高于中级考题的考题占20%)。
第 2 款 考生在答卷上只写注册号，不准在答卷上写姓名和学校名。
第 3 款 每题只能圈出1个答案. 若出现没圈答案或所圈的答案不清楚或圈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答案将无得分。
第 4 款 考场裁判宣布开始答卷后方可答卷，否则不予记成绩。
第 5 款 按时交卷. 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交卷时间. 否则将不予记成绩。
第 6 款 中途放弃参赛的考生不得将考卷带出考场。
第 7 款 统一闭卷批改, 最后决定名次时,全体阅卷裁判应同时在场(或至少每个学校有一名裁判代表在场),共同审核.
第 15 条： 名次评判标准:

按总分排列名次。当总分相同而出现并列名次时，如奖品数允许，可增设并列奖。如条件不允许，依次按(1)交卷时间, (2)重点题，难题的得分, (3)年幼优先 (以出生年份为基准), 和(4)抽签决定名次。
第 16 条： 考场纪律:

第 1 款 迟到十分钟不得入考场。
第 2 款 不准使用字典。
第 3 款 裁判没宣布答卷前不准答卷。
第 4 款 考生在考试中不得交头接耳。
第 5 款 提前交卷者不得在考场逗留。
第 6 款 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交卷时间。
第 7 款 中途入厕需经裁判批准并由裁判陪同前往。
第 17 条： 拼音和阅读组总裁判长职责
第 1 款 提前一星期落实将考生名单输入计算机计分程序的工作；并指导记分员将计算机计分程序装入计算机, 给每个记分员发一份计分程序使用说明并演示和讲解计分程序使用方法。
第 2 款 赛前一小时到联赛办公室领取:(1). 各考场试卷，(2). 各考场学生名单，(3). 各考场裁判长，裁判的纪念品，佩戴的标志及阅卷所用之笔。
第 3 款 落实好各考场教室和各考场的裁判长和裁判。
第 4 款 向各考场的裁判长和裁判讲解工作职责。
第 5 款 向各考场裁判分发试卷及学生名单。
第 6 款 解答各考场裁判长和裁判的问题。
第 7 款 开赛后十分钟向各考场收取弃权考生的试卷。
第 8 款 开赛后巡视各考场并随时准备处理突发事件。
第 9 款 组织好各组的阅卷。
第 10 款 复核各组前三名考生试卷并将获胜名单和密封的全部考生试卷送至联赛办公室。
第 18 条： 拼音和阅读组裁判长和裁判职责：
第 1 款 赛前十五分钟进入考场，熟悉考场环境。
第 2 款 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进入考场。
第 3 款 按时点名. 迟到十分钟者按弃权论处。
第 4 款 由裁判长分发试卷后与裁判共同协助考生填写考号. 一定要认真核对，准确无误。
第 5 款 由裁判长宣读考场纪律，讲解答卷规则和要求(只对考生做考题要求的必要解释) 。


第 6 款 裁判长宣布开始答卷后考生方可开始答卷(要开始记时，1小时后收卷) 。
第 7 款 若有考生需要入厕或有紧急事情均由裁判陪同前往。
第 8 款 由裁判长在考卷第一页右上方注明交卷时间。
第 9 款 由裁判长和裁判参照评分标准阅卷。
第 10 款 检查本组前三名考生试卷。
第 11 款 将学生试卷送至拼音和阅读总裁判长。
第 12 款 裁判长的工作试卷及答案在工作结束后送至拼音和阅读总裁判长，不得以任何理由留下试卷与答案。
第 13 款 由一名裁判组织好先交卷的考生. 在考生结束后将全体考生带到组委会指定的地点。
第 19 条： 拼音和阅读比赛计分员职责：
设一名阅读比赛计分员，其职责如下：
第 1 款 准备一台Lap Top计算机。
第 2 款 提前一星期与拼音或阅读组总裁判长联系，获取已输入考生名单的计算机计分程序，核实考生名单和计分程序的功能。
第 3 款 从拼音或阅读组总裁判长处领一份计分程序使用说明，并试用计分程序以熟悉其使用方法。
第 4 款 比赛时，将各评分输入计分程序。
第 5 款 将前十名的总分抄到一份评分单上，并注明名次。
第 6 款 签名后交给拼音或阅读组总裁判长。
第 7 款 将计分程序和原始数据拷入光盘，通过演讲裁判长或直接交给演讲比赛总裁判长。
第3章 中国常识比赛评分标准和细则
第 20 条： 组别设置：
中国常识比赛为团体项目，每个中文学校派一至多个代表队参赛，每个代表队至少3人，最多5人。
第 21 条： 比赛内容：
中国常识:包括历史、地理和文化。
第 22 条： 竞赛方法和时间：
分初赛(个人)和决赛(团体)。初赛为笔试，50分钟。决赛为口试，50分钟。
第 23 条： 各校初赛笔试成绩最高的代表队整队进入口试决赛。进入决赛的代表队不能拆散重组。
第 24 条： 笔试时，考生在答卷上只写注册号，不准在答卷上写姓名和学校名。
第 25 条： 初赛每道考题计1分，决赛每道考题计2分。初赛成绩最高三人的平均分加决赛成绩等于总分。
第 26 条： 初赛的笔试成绩单独发个人奖，没有学校配额；第一名一人，第二名二人，第三名三人。
第 27 条： 团体按照进入决赛的代表队的总分排名获奖。
第 28 条： 常识比赛裁判长和裁判职责：
第 1 款 初赛时，赛前十五分钟进入考场，熟悉考场环境。
第 2 款 初赛时，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进入考场。
第 3 款 初赛时，按时点名. 迟到十分钟者按弃权论处。
第 4 款 初赛时，由裁判长分发试卷后与裁判共同协助考生填写考号. 一定要认真核对，准确无误。
第 5 款 初赛时，由裁判长宣读考场纪律，讲解答卷规则和要求(只对考生做考题要求的必要解释)。


第 6 款 初赛时，裁判长每题读两次。
第 7 款 初赛时，若有考生需要入厕或有紧急事情均由裁判陪同前往。
第 8 款 初赛时，由裁判长和裁判参照评分标准阅卷。
第 9 款 决赛时，负责监督和记分。
第4章 即兴中文演讲比赛评分标准和细则
（本次不举办该项竞赛，规则不适用）
第 29 条：  组别设置：
即兴中文演讲比赛为集体项目，每个中文学校派1个正式代表队参赛，每个代表队3人。
第 30 条： 竞赛方法和时间：
三人同时上场，每人一段，讲述一个规定题目的故事。比赛时间至少3分钟, 最多5分钟。
第 31 条： 比赛内容：
比赛前，考生以抽签的方式选择讲演顺序和题目。竞赛题目可以是一幅图画，一个幻灯片，或一个主题卡片。各队在开赛前有十分钟时间在一起讨论组织故事和演讲方式。按抽签顺序依次上舞台用中文讲述这个图画的故事。
根据条件许可，组委会可以规定一个队比赛时，其它未比赛队要呆在自己房间回避，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其它队的考题与比赛情况。
第 32 条： 评分标准
	项目
	故事完整

	 主题明确
情节合理
	中文表达的流畅性与感染力
	发音正确
口齿清晰
	团队合作精神
	时间控制

	比例
	10%


	20%
	30%
	20%
	20%
	超过或不足时间以每10秒在总分（百分制）里扣1分



记分和排名次：


按总分排列名次。总分相同取并列名次。

即兴中文演讲比赛裁判长和裁判职责：
第 1 款 比赛时，赛前十五分钟进入考场，熟悉考场环境。
第 2 款 比赛时，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进入考场。
第 3 款 比赛时，按时点名. 迟到十分钟者按弃权论处。
第 4 款 比赛时，由裁判长宣读考场纪律，讲解规则和要求(只对考生做考题要求的必要解释)。


第 5 款 比赛时，若有考生需要入厕或有紧急事情均由裁判陪同前往。
第 6 款 比赛时，由裁判长和裁判参照评分标准评分。
第 7 款 比赛时，负责监督和记分。
第 33 条： 凡本章未规定之细则，参照演讲比赛的评分标准和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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